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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点单”成消费“标配”，不少二维码捆绑广告暗含陷阱

强制扫码：给谁方便，让谁麻烦？

文/片 李梦瑶 济南报道

扫二维码掉进“陷阱”
一不小心买了会员

“扫码成了‘拦路码’，一不小心就掉入陷
阱了。”市民程女士在济南振华商厦停车场停
车后，准备扫码离场，结果弹出的是领取5元优
惠券的界面。

“输进信息的一瞬间，就收到一条验证码
短信，输入验证码后却不是停车优惠券，而是
告知成功购买山东联通的plus会员，扣了10块
钱。”程女士说，“本是为了缴费节省时间，现在
为了退订耽误了不少事。”

随后，记者来到这家商场停车场，尝试扫
码后发现：扫码后会弹出一个“5元优惠券可
领”字样的弹窗广告。倒计时结束之后没有点
击的话，广告会自动关闭，但是在输入车牌号
的页面依然会出现一个“5元优惠券可领”字样
的提示链接。

市民王先生也多次遇到过此类情景。“以
领优惠券的噱头，自动跳转第三方链接，注册
登录，一系列烦琐且看不懂的步骤后，不知不
觉泄露了信息。别说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也
很难避‘坑’。”

此外，贴在停车场里的二维码，有时可能
并不是停车缴费码，而是商场微信公众号。在
济南某商场内，随处可见“停车优惠”的广告，
扫二维码之后，还是必须先关注商场微信公众
号，才能跳转到停车缴费小程序，在注册会员、
同意其隐私保护条例后，才能领到优惠券。这
样下来，无形中透露了较多个人信息。

对于上述几类情形，记者采访了多位市
民。有市民表示，不少停车场无人看管，除了这
种支付方式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去避雷；也有
市民称，为了快速离场，基本不太注意这些；还
有市民认为，为了优惠券，注册个会员没什么
损失。

不提供菜单“强制扫码”
只有“扫码”才享优惠

类似情况，在餐饮行业更为普遍。
“你好，请扫码点餐！”记者以消费者身份

在世茂、万象城等多个商场探访发现，多家餐
厅都首先推荐“扫码下单”。

“菜单上的部分菜品，店里不做了。不过，
小程序里显示的菜都能做。”在某烧烤店，当记

者坚持看菜单时，一位店员建议，扫码下单更
简单些。

在另一家餐厅，服务员表示，扫码点单可
以先注册成为他们店的会员，输入生日和手机
号，菜品可享受会员价。当记者问为何要索要
这些信息时，商家则表示主要为给予会员生
日、节假日福利。

路边的一些快餐店等，使用二维码扫码下
单更为普遍，这些二维码则多由第三方软件提
供服务。顾客在扫码后，弹出“获取个人信息”
的申请，在个人信息授权一栏显示，将收集顾
客手机号码、收货地址、个人定位等信息，并提
供给商家或第三方外卖配送平台。

市民李女士分享了她的类似遭遇：她在某
咖啡店点单，由于手机没电关机，便想通过菜
单直接点单，店员却表示，店内没有菜单，只能
扫码。不仅如此，记者注意到，在咖啡店扫码点
单后，便默认注册了该品牌咖啡的会员。

在另一品牌连锁饮品店，正值高峰下单时
段，两名店员忙着制作饮品。当问及能否直接
点单时，工作人员告知记者需扫码下单，否则
就要等一会儿。工作人员还介绍，店内推出活
动，某款饮品只有线上下单，才能享受优惠价。

有商家因“强制扫码”被处罚
“二维码”自由需全行业重视

“现在都是走系统，您这边下单了后厨、收
银都能看到。”对于“扫码下单”，济南某快餐店
老板表示，“既省去了消费者的沟通成本，也帮
助商家减少了人力成本，还能提高前厅后厨的
联动，提高出餐效率。”

“作为一种选择工具，扫码点餐、扫码排队
等本身并无不可。但关键是要依法而为，充分
尊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山东舜祥律师事务
所王建华指出，有的商家要求扫码消费的目的
是锁定会员，为二次营销累计顾客和消费数
据，“这种行为往往忽视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
权和知情权，而且超范围索取个人信息的行为
涉嫌违法”。

事实上，已有商家因为“强制扫码”付出了
代价。据报道，北京的孔先生在某餐饮店消费
时，发现需要关注商家微信公众号才能点单，
认为商家强制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遂将该商
家起诉至法院。最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被告商家的相关行为侵
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需向原告书面赔礼道
歉，并赔偿5000元公证费。

“强制扫码”该如何监管？6月5日，记者咨
询了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
理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在“强制扫码”
的监管环节，涉及的职能部门较多，需要多方
共同努力。“作为商家，要为消费者提供有选择
性的服务，不能只有扫码下单一种选项。”

消费者反映———
机票实付金额与行程单不一致

王先生经出行平台购买5
月23日、26日往返北京武汉的
机票，价格分别为700元和2359
元（其中29元为保险费），其打
印的行程单票价却分别为620
元和2250元，均少了80元。

对此，平台客服当班负责
人解释称系“员工不小心录入
错误价格”导致，但航司表示
与第三方平台用优惠券抵扣
有关，中间的80元差额被平台
拿走了，“建议以后去官网购
票”。

王先生的同事郭女士和
刘女士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他
们三位分别从不同第三方平
台购买机票，最终都出现了机
票实付金额与平台行程单票
价不一致的情况。

郭女士在去哪儿平台支
付745元购买了5月22日北京
前往武汉的机票。除去88元商
旅返现，票价为657元，但行程
单价格为620元，差价37元。

对此，去哪儿客服人员表
示，机票价格是浮动的，支付
的时候和出票的时候价格不
一样。在出票的时候，如果系
统自动监测到有同舱位更便
宜机票的价格，会自动按最低
的价格去出票，系统监测有差
额的话会自动退差价。之所以
没有及时退差价，是系统监测
失败的问题。

刘女士通过飞猪平台支
付1598元（其中48元为延误无
忧礼包），购买了5月10日从南
宁至北京的航班，但行程单票
价为870元，差价高达680元。
刘女士表示，除了出差报销，平时不会
打印行程单，也就不会发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机票实付金额与平
台行程单票价不一致的情况呢？业内

人士田先生表示，大部分旅客一般都
是从第三方平台购票，很少会从航司
官网购票。而第三方平台往往会通过
增加各种费用来赚取差价。由于很多

旅客不打印行程单，也就不会发
现这个问题。

专家意见———
平台应退还多收取的费用

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
江指出，售票平台应当确保行程
单上的金额与实收金额相符，如
果平台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
下收取了其他费用，涉嫌侵犯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财产保
全权，应当退回超出行程单金额
的其他费用。

陈音江表示，根据《中国民
用航空电子客票暂行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的规定，空运企业直销
售票处和销售代理企业应使用
合法的电子客票行程单，行程单
上客票价格必须与实收金额相
符。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李宝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消费者从第三方平台订机
票，消费者与平台之间成立买卖
合同关系。第三方平台没有明确
标明加价部分实际是平台收取
的代理费、服务费，刻意隐瞒价
格构成，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

李宝莲指出，消费者若遇到
行程单与实际付款金额不符的
情况，可以通过三种途径维权：
打第三方平台客服电话协商解
决；向消费者协会及有关行政部
门投诉；以上方法解决不了，可
以根据合同约定的管辖提起仲
裁或者诉讼。同时，她建议通过

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的消费者可以不
打印机票行程单，直接在该平台订单
页面申请开具电子发票。

据央广网

“你好，请扫码点餐！”不知何时起，去餐厅就餐，服务员问候的第一句话从“请看
菜单”变成了“请扫码”。记者调查济南多家商场、餐饮店发现，“扫码下单”已是很多消
费场景中的“标配”，而这些二维码却成了商家引流，搜集消费者微信头像、手机号、位
置等信息的隐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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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工作的王先生报销出差机票时发现，行程单总金额与购票
时支付费用不一致，导致其无法正常报销。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刘女士
通过飞猪平台支付1598元（其中48元为延误无忧礼包），购买了5月10日从南
宁至北京的航班，但行程单票价为870元，差价高达680元。记者在社交平台
搜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在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时，均出现机票实付金额与平
台行程单票价不一致的情况，差价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某品牌咖啡店没有菜单，消费者只能扫码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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